[bookmark: _Hlk126177924]济南110kV中赵输变电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23年4月7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供电公司组织召开了济南110kV中赵输变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验收调查单位(监测单位)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人员，会议邀请三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bookmark: _GoBack]会议期间，建设单位介绍了项目建设情况，验收调查单位汇报了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及环境管理情况。经审阅资料和认真讨论，形成验收工作组意见如下： 
1、 项目基本情况
济南110kV中赵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8年7月10日由原济南市环境保护局以济环辐表审[2018]18号文件审批通过。本工程验收内容为新建110kV中赵站及110kV输电线路，新建2台63MVA主变（1#主变、2#主变），变压器电压等级均为110/10kV，主变压器户内布置，110kV配电装置为户内GIS；新建110kV单回电缆线路7.47km。变电站站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镇，中赵村东南约100m，齐鲁大道和济齐路交叉口东南角，线路位于济南市槐荫区。
2、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基本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电磁污染防治措施、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等已按照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中的要求予以落实。
3、 环境敏感目标情况
通过现场实地勘察，本工程电磁环境、声环境调查范围内存在3处环境敏感目标，均为环评后新建，生态环境调查范围内无生态敏感目标。
4、 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变电站站址、主变规模、布置方式、110kV输电线路路径、长度等主要建设内容与环评阶段的本期建设内容基本一致，不涉及工程变动。
5、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生态恢复状况良好；本工程周围及环境保护目标处的电磁环境和声环境监测值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均得到妥善处理；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控制措施可行。
6、 验收结论
本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的各项要求，工程电磁环境及声环境监测结果均符合标准，生态环境、水环境及固体废物的影响满足相关要求。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可以通过验收。
七、建议
1. 加强档案管理，相关技术资料与环保档案等实行集中存放或成册存放。
2. 加强有关电力法律法规及输变电工程常识的宣传力度和深度。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供电公司
2023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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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工
	

	
	
	谢连科
	山东电力科学研究院
	正  高
	



